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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倉儲或運輸業申報訊息回覆通知僅有訊息（無表格），屬海運專用。  

 二、連線港務局、科管局、船公司（代理行）或倉儲業者將下列訊息透過通關網路傳送海關： 

  (一)經邏輯檢查不合格者，由海關電腦自動以本訊息傳送港務局、科管局、船公司（代理

行）或倉儲業。  

  (二)通過邏輯檢查者，繼續後續作業。  

 三、訊息包括：(一)簡 5101S 中華民國海關艙單—進口艙單、(二)簡 5102S 進口貨物進倉資料、

(三)簡 5117S 進口貨物出倉資料、(四)簡 5151「船隻掛號申請書」、(五)簡 5153「船舶進港

預報單」、(六)簡 5157「普通卸貨准單申請書」、(七)簡 5159「特別准單申請書」（併入

簡 5157）、(八)簡 5162「海運進口貨物短溢卸報告」、(九)簡 5164「海運運輸業進口貨櫃

自備封條加封申請書」、(十)簡 5168「無法吊櫃通知」、(十一)簡 5201S「出口貨物進倉資

料」（併入簡 5259）、(十二)簡 5202S「中華民國海關艙單—出口艙單」、(十三)簡 5251

「出口船舶開航預報單」、(十四)簡 5253「出口貨櫃清單」、(十五)簡 5258「出口貨物退

關註銷報告單」（併入簡 5202S）、(十六)簡 5259「海運出口貨物進倉證明書」等。  

 四、「連線船公司（代理行）」將簡 5101S「中華民國海關艙單—進口艙單」、簡 5202S「中

華民國海關艙單—出口艙單」訊息透過通關網路傳送「海關」，如通過邏輯檢查，電腦自

動以本訊息回應「連線船公司（代理行）」。惟進出口艙單如為「三段式」傳輸，則「表

頭資料」、「彙總資料」通過邏輯檢查與否，亦以本訊息回應。  

 五、未連線「港務局」「科管局」、「船公司（代理行）」或「倉儲業」以下列書面表格向海

關申辦，經人工審核或鍵入電腦，未通過邏輯檢查，由電腦顯示不受理原因後，以口頭或

書面通知「港務局」、「科管局」、「船公司（代理行）」或「倉儲業」（或原件退還）

補正。其表格包括：(一)簡 5101S「中華民國海關艙單—進口艙單」、(二)簡 5102S「進口

貨物進倉資料」（備查）、(三)簡 5151「船隻掛號申請書」、(四)簡 5153「船舶進港預報

單」、(五)簡 5154「船舶入港報告單（現行航政機關規定表格）」、 (六)簡 5157「普通

卸貨准單申請書」、(七)簡 5159「特別准單申請書」、(八)簡 5162「海運進口貨物短溢卸

報告」、(九)簡 5163「海運進口貨物破損報告」、(十)簡 5166「進口貨櫃清單」、(十一)

簡 5168「無法吊櫃通知」、(十二)簡 5202S「中華民國海關艙單—出口艙單」、(十三)簡 5251

「出口船舶開航預報單」、(十四)簡 5253「出口貨櫃清單」、(十五)簡 5256「結關申請書」、

(十六)簡 5258「出口貨物退關註銷報告單」、(十七)簡 5259「海運出口貨物進倉證明書」。 

  六、「船公司（代理行）」申報簡 5101S、5202S 中華民國海關艙單—進口艙單後,回應該份艙

單內有哪些貨櫃須進行儀器查驗之訊息，原則如下： 

（一）每一應儀器查驗貨櫃均發送一簡 5108S 訊息。 

附件 2 



（二）該訊息除回覆「船公司（代理行）」外另需副知「倉儲業」。 

（三）「船公司（代理行）」或「倉儲業」亦可透過關稅總局外部網站單一簽入畫面查詢，

並列印須儀檢貨櫃清單及儀檢通知單。 

（四）每一應儀器查驗貨櫃均須列印儀檢通知單，憑以辦理儀器查驗。（表格格式請參閱

第捌章附件） 

 

 


